
项目情况说明

一、2025年度南昌市国土变更调查监测市级全要素核查汇总及分析评价项目：

（一）项目概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部厅有关文件要求，南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需开展2025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日常变更调查、城市国土空间监测、自然资源综合监测分析、调查工作协同市级复核和汇总分析工作，保障全市范围内变更调查成果、城市国土空间监测成果、日常变更成果等质量，为南昌市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和决策参考。

（二）立项依据：1.《土地调查条例》（国务院第518号令）第十三条“在土地调查中，需要面向社会选择专业调查队伍承担的土地调查任务，应当通过招标投标方式组织实施”，《土地调查条例实施办法》（国土资源部第45号令）第二十四条“土地调查成果实行逐级汇交制度。 县级以上地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将土地调查形成的数据成果、图件成果、文字成果和数据库成果汇交上一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汇总。 土地调查成果汇总的内容主要包括数据汇总、图件编制、文字报告编写和成果分析等”；

2.《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开展2025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及森林草原湿地荒漠调查监测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5〕33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25年城市国土空间监测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5〕1311号）、《江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江西省林业局办公室关于开展江西省2025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及森林草原湿地荒漠调查监测工作的通知》（赣自然资办发〔2025〕25号）、《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25年城市国土空间监测工作的通知》（赣自然资办函〔2025〕121号）、《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深化自然资源一体化综合监测监管协同机制的通知》（赣自然资办函〔2025〕158号）。

（三）实施主体：南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四）实施方案：根据自然资源部、省厅有关文件要求，开展2025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日常变更调查、城市国土空间监测、自然资源综合监测分析、调查工作协同市级复核和汇总分析工作，保障全市范围内变更调查成果、城市国土空间监测成果、日常变更成果等质量，为南昌市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和决策参考。

（五）实施周期：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68.47万元。

